
國有公用不動產提供使用收益問答表 

問 答 

各機關經管國有不動產可否出租私

人團體？租金如何計算？ 

各機關經管之國有公用財產，除其他法律另有規

定外，依國有財產法（以下簡稱國產法）第 11

條、第 32 條及第 40 條規定，應由管理機關依預

定計畫及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直接管理使用，不

得辦理借用，但符合同法第 28 條但書規定，在

不違背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下，得提供使用並為

收益，其收益標準應依財政部訂頒「國有公用不

動產收益原則」辦理。 

為學生或員工之福利可否於學校、機

關內設置提款機、合作社？並考量非

以營利為目的、規模不大等因素，無

償提供？  

一、 各機關經管之國有公用不動產，應依國產法

第 28 條但書規定，在不違背原定用途或事

業目的前提下，出租予消費合作社使用或提

供郵局、銀行設置提款機。 

二、 各機關經管之國有公用財產，除其他法律另

有規定外，依國產法第 11 條、第 32 條及第

40 條規定，應由管理機關依預定計畫及規

定用途或事業目的直接管理使用，不得辦理

借用， 

機關之職工福利委員會得否適用各

機關學校員工（生）消費合作社之租

金計收標準? 

依內政部 93 年 9 月 3 日內授字第 0930002814

號函示，不適用。 

各機關經管國有不動產可否出借其

他政府機關使用？ 

各機關經管之國有公用不動產，除其他法律另有

規定外，依國產法第 11 條、第 28 條及第 32 條

規定，應由管理機關依預定計畫及規定用途或事

業目的，直接管理使用，除符合財政部訂頒「國

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」規定，始得無

償提供公共、公務或公益使用外，不得辦理借

用。  

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財產提供使用

衍生之收入可否由管理機關自行運

用？ 

一、 中央機關、學校經管國有公用財產提供使用

之收益，依國有財產法第 7 條規定，應解繳

國庫。 

二、 地方政府經管國有不動產提供使用之收

益，應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訂頒「地方政府

經管國有公用不動產相關收入解繳國庫作

業要點」辦理。 



 

 



 

 


